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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传统盗窃罪客体要件的质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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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四川 西昌 6 1 5 0 2 1)

[摘 要】盗窃罪的客体要件一直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太多关注
,

本文以两个具体案例为切入 口
,

在

评析外国相关理论的基础上
,

运用民法 中的有关理论
,

指出我国传统理论 的缺失
,

提 出以 占有事实状态

为盗窃罪的客体要件的主张
,

并对
“

新 占有说
”

与
“
混合说

”

提 出质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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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问题的提出

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的
,

秘密地盗取

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

为
。

按照我国法学界的通说
,

盗窃罪的犯罪客体

即刑法设立盗窃罪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
,

应为公

私财产的所有权
。

但是
,

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
,

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 日益

复杂化
,

占有与所有权分离的现象逐渐增 多
,

如

果将盗窃罪的客体界定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
,

司

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无法圆满解决
,

公民

的财产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
。

试举两个案例说

明之
:

案例 1 :
甲从某商店窃得 0r 00 张盗版光盘欲在

市场上销售时被抓获
,

后来 100 0 张盗版光盘经有关

主管部门鉴定为无价值
,

甲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?

案例 2 : 乙从甲处借得录象机一台
,

后甲未经

乙同意而秘密将录象机取走
,

甲的行为是否构成

盗窃罪 ?

对于 以上两个案例
,

若依照传统的观点
,

甲

的行为无一例外都不构成盗窃罪
,

因为案例 1 中

某商店对盗版光盘与案例 2 中乙对录象机均不享

有所有权
。

但这种做法显 然是违背情理和法理

的
,

而且与保障国家
、

集体
、

公民的财产权利的

旨意不符
。

因此
,

我认为
,

有必要对我国盗窃罪

的客体要件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与反思
。

二
、

国夕刚法理论中的盗窃罪的客体要件

在大陆法 系 国家
,

关于盗窃罪 的保护法 益

( 即我国刑法 中的犯罪客体 ) 存在两 种不同观

点
。

一是本权说
。

本权是指法律上的正当占有权

利
,

即行为人 占有财物是基于法律上 的正 当理

由
,

本权首先是指所有权
,

除了所 有权 以外
,

还

有其他本权如租借权
、

抵押权等
。

因此
,

按本权

说
,

盗取他人合法所有的财物
,

就是盗窃罪
。

二

是占有说
。

该说认为
,

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

的所持 (所持即刑法中的占有
,

以区别于民法中

的占有概念 )
,

这里的占有
,

不仅包括合法 的占

有
,

而且包括非法的占有
,

因此
,

行为人盗窃违

禁品或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
,

亦构成盗窃罪
。

在英美刑法中
,

盗窃罪 的保护法益 是 占有

权
。

我们可 以将之称为 占有权说
。

在英美刑法

中
,

盗窃通常被表述为一种侵犯占有权 的犯罪
,

因为英 国法在此领域 内从来不承认动产的所有

权
,

所以
,

所谓的
“

所有人
”

只是有权占有该物

品的人
。

而在美国刑法中
,

盗窃罪侵犯的是他人

对财产的
“

占有权
” ,

因为偷盗涉及非法的剥夺

行为
,

所以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有所有权
,

或者谁

有保管权
,

而是谁有法律承认的占有权
。

以上简要介绍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 系国家对

于盗窃罪客体要件的不同观点
,

我认为结合我国

具体法律实践
,

可 以批判性地对它们予以借鉴和

吸收
。

首先
,

根据本权说的主张
,

被害人事后使

用秘密手段取回被盗窃财物的
,

就不构成盗窃

罪
,

这显然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
。

有

的学者认为如果将被害人窃回被盗财物的行为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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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盗窃罪
,

是有失公允和公正的
,

我们对次不敢

苟同
。

如果国家对公民这种采取私力救济的方法恢

复其被侵犯的财产权利予 以不加限制的放任
,

那么

国家的法律岂不被人为架空
,

国家的公力救济的价

值与意义又何在呢 ? 被害人的财物被窃
,

完全可以

通过国家法律
,

依据法定的程序恢复应有状态
,

而

不能随心所欲由自己秘密取回
。

其次
,

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占有说 (包括非法占

有 )
。

所谓占有权
,

就是指以占有事实为基础
,

对

现实占有物的人
,

给予一定的法律保护而享有的权

利
。

因此
,

依据占有说
,

偷盗者对其盗窃财物不享

有占有权
,

所以其窃取财物的占有状态就不为刑法

所保护
,

这也就意味着被害人可以随时采取措施取

回被盗财产
,

债权人可以随时实现自己的债权
,

对

他人非法 占有的财产可以任意抢夺
,

对他人持有的

违禁品可以肆意掠取
,

如此哪里还有财产关系可

言? 因而
,

将盗窃罪的犯罪客体界定为占有权
,

显

然是不符合情理的
,

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

下的财产关系
,

造成占有关系不稳定
。

更有甚者
,

对财产你争我夺
,

必然导致财产关系及社会经济秩

序的混乱
,

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也是十分不利的
。

中国刑法理论中盗窃罪客体要件观

结论
,

犯了
“

以偏概全
”

的错误
,

显然是失之偏颇

的
。

也就是说
,

这种观点仅从被害人角度来分析问

题
,

在被害人通过法律程序难以或不可能恢复其财

产权利的紧急情况下
,

在现场还来得及取回
,

则采

取措施取回财物
,

应属于刑法中排除犯罪的事由的

自救行为
,

不承担刑事责任
,

自然也就不成立盗窃

罪
。

所以应将这种情形下的
“

不需要采取法定程序

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
”

从占有中剔除出去
。

我们不

能否认
,

若从被害人角度而言
,

这种观点无疑是合

理的
。

但是
,

若换一种角度考察
,

从被害人以外的

任何第三人角度来分析
,

则以上结论又显然是不成

立的
。

因为若承认不需要采取法定程序就可以恢复

应有状态的占有不是盗窃罪的客体
,

就意味着在这

种场合下
,

刑法对其不予以保护
,

除被害人以外的

任何第三人均有权掠夺被盗窃的财物
,

前面已作过

分析
,

这显然是有悖于法理和情理的
。

所以
,

我们

不能仅仅因为从被害人角度出发存在一种例外
,

而

否定占有作为盗窃罪的客体要件的普通性
。

另外
,

还有人提出
“

新占有说
” ,

认为我国盗

窃罪的客体要件应当是对财物的他人占有本身
,

同

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
“

非法占有目的
” 。

有人

认为
,

这种观点原则上以占有为基础
,

对于合理诊

释实践中的盗窃赃物
、

违禁物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

力
,

但这种观点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纳人犯罪客体

要件
,

我认为也是值得斟酌的
。

首先
,

犯罪客体要

件与作为犯罪主观要件的 目的
,

两者分属于不同范

畴
,

不能混淆
,

更不能将两者置于同一犯罪构成要

件之下
,

否则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
。

其次
,

在前文

所举的案例 2 中
,

行为人欲取回属于 自己的东西而

采取秘密的手段
,

固然没有通常所称的侵犯
“

他

人
”

财产的主观恶性
,

但是他却破坏了占有作为一

种既存在 的稳定事实状态
,

与盗取他人财产的行

为
,

并无实质区别
,

将其作为盗窃罪处理并非有违

法理和情理
。

相反
,

如果放纵这种行为
,

势必会引

导公民以私力来解决彼此的纠纷或其他关系
,

那么

法律的信仰与权威就会削弱甚至丧失
。

再次
,

在我

国司法实践中
,

已经出现了对类似行为定性为盗窃

罪的案例
。

因此
,

否认这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
,

是

没有事实根据的
。

三析

评点

对于盗窃罪的客体要件
,

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与

通说所有权说迥异的观点— 混合说
,

即认为盗窃

罪的客体要件主要是财产所有权
,

其次是需要采取

法定程序恢复合法的占有
。

这一观点也是值得商榷

的
。

此观点认为占有也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
,

无

疑具有进步性 ; 但其同时将占有与所有权并列
,

并

且只将
“

需采取法定程序恢复合法的占有
”

单独从

占有中抽出予以保护
,

可能存在某种局限性
。

首

先
,

前面已作过详细的论述
,

无论是对于无本权占

有还是有本权占有
,

法律上对其予以保护
,

事实上

也就保护了所有权
。

占有与所有权根本不是在同一

层次上面而言的
,

将两者并列
,

在逻辑上是难以成

立的
。

因此
,

没有必要将占有与所有权两者并列予

以保护
。

其次
,

以需要采取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

的占有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
,

那么也就意味着
“

并非任何占有都是刑法保护的客体
,

那种在财产

所有权关系相当明确
,

不需要采取法定程序就可以

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
,

不是盗窃罪的客体
” 。

我认

为
“

混合说
”

貌似合理
,

但细细分析
,

却难以站得

住脚
。

它选择了一个较为狭隘的视角而得出自己的

四
、

占有说崭新确立

我们认为
,

为了保护财产所有权
,

首先必须保

护对财产的占有本身
。 “

盗窃的 目的在于剥夺真正

的所有人的所有权的全部受益
。

但是
,

他不能剥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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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所有权本身
,

… …盗窃不改变被盗物品的所有

权
。 ”

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一个事实
,

是不

可解释的事实
,

而不是权利
,

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

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
,

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

性质
,

才具有财产的性质
。 “

根据英国法
,

占有的

意义是指有意图的实际控制
,

如果某人对某物实施

了这种控制
,

只要他以为必要
,

他可以排除任何人

使用该物
,

他就是在占有该物
。

我国法学界通说认

为占有是指人对物进行管理的事实
,

这里所称管

理
,

包括对物进行掌握控制
,

使用收益以及处分

等 ; 占有的本质在于主体以 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现

实的支配
。

占有作为一种事实
,

毋宁说法律保护的

是一种稳定的静态 的占有状态
。

这种对现实稳定的

占有状态的保护
,

也意味着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

护
” 。

再有
, “

在现代社会
,

生产力的发展
,

社会

分工 的 日益专门化
,

加之充分利用资源的社会要

求
,

使得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成为一个极为普通

的事实
。

也就是说
,

所有与利用的分离是一种极为

普遍 的现象
。 ”

而无论是财产所有
,

还是财产利

用
,

都是对财产的实际持有支配即占有为前提的
。

因此
,

要保护财产所有人以及财产利用人的合法财

产利益必须以保护占有为前提
。

这样
,

将占有作为

盗窃罪的客体要件
,

前文所列举的案例 1 与案例 2

无一例外都构成盗窃罪
,

这无论从司法现实角度还

是刑法理论角度都是合情合理的
。

一般来说
,

可以将占有从有无本权的角度区分

为本权的占有和无权的占有
。

无权的占有 (如基于

特殊原因为他人代管财产等 ) 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基

于正当合法理由的占有
,

对其予 以保护
,

是理所当

然之事
。

对于基于善意的无本权占有
,

法律是否也

应该给予同等的保护
,

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
,

我认

为
,

从稳定现实的占有关系角度而言
,

无论基于善

意的无本权占有
,

还是对基于恶意的无本权占有
,

都应毫无例外予以保护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法律所关

注和保护的是占有这一种稳定的状态
,

而不是对其

行为的非法性予以肯定价值的评判和保护
。

在现在

市场经济条件下
,

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市场的支持

下
,

处于高速运行之中
,

时间与效率成为经济发展

的重要因素
,

法律作为社会的调整器
,

必须反映经

济发展的这种要求
。

而在某物为某人在事实 上控制

时
,

予以一定保护
,

即使是事实上的占有状态不符

合应有的状态也是十分必要的
,

这对于保证社会主

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交易的顺利进行和维护社会

秩序
,

都是大有裨益的
。

故而
,

我建议可以首先推

定一切现实的占有均为合法占有
,

从这个善意信赖

的基点出发
,

宣布对无论是何种类型 占有均给予普

遍的法律保护
,

即首先从刑法的层面上给
一

予保护
。

第二步
,

再依据占有的不同样态
,

对一些无本权的

占有予以适当的处理
,

即可 以从民法的层面 上加以

调整和救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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